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 

95.10.31 95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

修正 

97.05.06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修

正備註六 

97.12.16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

備註六、備註七通過 

98.12.29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 

100.9.2 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金管

理委員會修正 

104年 10月 6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

會議修正 

等級 薪給 職 稱 、 資 格 及 俸 階 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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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依其職稱核算報酬，服務至每

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未滿一年不予晉級，已滿一年者，依

單位考核結果作為晉級參考。 

二、 本表修正前已聘僱之工作人員，其薪給參照公務人員俸給

法之規定，按本表之報酬標準換敘相當薪給。 

三、 新進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資均自次月發給，離職生效

之日停支。 

四、 新進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試用期滿後曾任公務機關之

工作年資，經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考核委員會認定係與

所任職務職責相當性質相近，每滿一年得提敘一級，至多

提敘五級。 

五、 因業務特殊，需聘僱具備特殊專長之人員得依特殊情況酌

予加給，但須於徵才公告時特別敘明。各專業證照加給如

下：資訊人員得支領 5,000元；外語人員得支領 5,000元；

諮商心理師 6,000元。 

各單位特殊專長人員匡列情形如下： 

（一） 資訊專長：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2人（具程式撰寫、

網路管理）。 

（二） 外語專長：秘書室、教務處、進修推廣部、英語

學系（英語自學中心）各 1人、研究發展處 2 人。 

（三） 諮商心理師：學務處 2 人。 

六、 以諮商心理師進用者，自高等約用人員第十一級 37,853。 

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進用人員比照高等約用人員第一級自

32,445元起薪。 

以教學助理員進用者，依本表所列學歷及俸階規定起薪，

並得另支領教學專業津貼 5,000元。 

七、 本校新制助教於 100學年度（100年 8月 1日）轉為校務 

     基金進用工作人員，其敘薪比照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4 條   

     有關離職後再任人員敘薪規定辦理，如原支薪級高於本表 

     最高薪給，逕敘最高薪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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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 39800  

30 39155  

29 3850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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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3515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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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3191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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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28119  

9 27473   

8 26933   

7 26392   

6 25851   

5 25310   

4 24770    

3 24229    

2 23688    

1 23147    

 

 

 

 

 

 


